
外聘社團教師請注意: 

一、依據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上開要點第 7點中規定：「學校外聘指導教師或助理教師時，應核發服務聘書， 

    並約定其權利、義務；聘書內容並應載明負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 

    辦法第十八條所列義務與聘任後每學年完成性別平等教育、正向管教及霸凌防治 

    相關課程訓練各二小時以上。」 

三、檢附相關課程參考清單，供外聘社團老師參考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   雖此法規範的是課後社團，但本校還是希望所有任課老師們能針對性別平等教

育、正向管教及霸凌防治等有基礎的認識，方能妥善應對學生管教及與學生互動，也

保護老師自身的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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